附件3

新增资产审核注意事项

一、设备审核原则和要求。一是结合存量审核增量。结合预算管理信息系统和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系统中单位资产存量数据审核增量，并进行校内查重。如果单位存量资产较多且能够满足工作需要，原则上不同意新增资产。二是购置金额明显背离市场价值的，或错填、漏填存量资产，与掌握的或是核实的情况有较大出入，予以核减。三是调整理由不充分、填写不规范的予以核减。
[bookmark: _GoBack]二、车辆审核原则和要求。一是车辆编制情况。超过车辆编制数的申请购置，予以核减。二是优先保证报废更新。在车辆编制范围内，按照“报废一辆新增一辆”的原则进行审核，车辆类型主要根据单位工作需要确定，报废车辆与新增车辆类型可以不一一对应。对于通勤车等可以购买服务等形式满足需求的，原则上不予同意新购车辆（单位车辆编制中明确保留通勤车的除外）。三是依据标准审核。新增公务用车参照《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有关标准进行审核。
三、租用土地、房屋审核原则和要求。一是按照标准审核房屋面积。租用办公用房按照《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发改投资〔2014〕2674号），结合人均办公面积进行审核，对于超标准租用的予以核减。二是结合单位履职需要、事业发展需求、租房必要性等情况审核租用土地、业务用房。三是租用房屋、土地，金额明显背离市场价值的，或填报错误的，予以核减。四是对于单位有闲置或对外出租房屋的，原则上核减新增租用同类房屋的申请，如确有特殊原因需说明理由。
